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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2017】第223号中小板问询函 

相关事项的回复 

 

信会师函字[2017]第ZA331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们接受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股份公司”）的委托，对公司

2016 年度的财务报表，包括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6 年度的合

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及其他相关财务资料进行审计，同时我们也接受委托，对公司 2016 年度的关联方资金占用

情况的专项复核报告。公司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有效、完整的相关资料，我们的责任

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关的审计（核），并已出具了相应的

审计（核）报告。 

根据贵所对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 223 号要求，我们对

公司 2016 年度关联方其他应收款发表意见如下：（以下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

元）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账册其他应收款中，应收股东蒋陆峰、管金强、仰欢贤其

他应收款分别为 122.23 万元、111.57 万元、50 万元。应收关联方上海奉贤燃机发电有限公

司 38.37 万元。 

一、对蒋陆峰、管金强、仰欢贤等股东其他应收款事项的意见： 

蒋陆峰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与实际控制人陆仁军系父子关系，蒋陆峰担任公司全资

子公司上海柘中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柘中电气）的总经理，同时负责柘中电气的生产销

售，因此在正常的配电设备项目销售过程中会形成一定金额的项目备用金。 

管金强、仰欢贤系持有公司 5%以下的小股东，同时也负责公司的一定的配电设备销售

项目，因此在正常的销售项目过程中同样会形成一定的项目备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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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集中解决上市公司资金被占用和违规担保问题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5]37

号）相关规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是指： 

1、 上市公司为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垫付的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费用和其他支出； 

2、 上市公司代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偿还债务而支付的资金； 

3、 有偿或无偿、直接或间接拆借给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的资金； 

4、 上市公司为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承担担保责任而形成的债权； 

5、 其他在没有商品和对价情况下提供给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使用的资金或证监会机

构认定的其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尽管上述条款没有明确诸如备用金的属性，且没有对持股 5%以下小股东作出明确规定，

但是我们在柘中股份 2016 年的年报审计过程中，参照第 5 条的相关规定，将应收股东的备

用金性质的其他应收款列示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在上述判断中，我们仅仅考虑了蒋陆峰、管金强、仰欢贤的股东身份，而未考虑他们的

员工身份，判断性质过于谨慎。经我们进一步核查，上述应收款主要是其所负责销售项目的

备用金性质，系在其为上市公司负责销售合同过程中由于业务需要而形成的，具有真正意义

上的商业实质，并非完全没有商业实质的纯粹的资金占用，将其纳入经营性资金占用更为合

理。 

上述备用金对应的主要销售项目如下： 

 

人员 合同编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蒋陆峰 

15027 北京地铁 8 号线三期南延工程 12KV         2,370.00  

15028 北京地铁 8 号线三期南延工程 400V         3,518.00  

16103 中国尊大厦 6,339.00 

仰欢贤 
16029 上海轨道交通 5 号线南延伸工程            612.00  

16055 上海轨道交通 9 号线三期东延伸工程         1,287.00  

管金强 

16138 汇郡大厦成山路项目            218.00  

16154 上海前滩企业天地二期         1,087.00  

16176-03 上海电力公司            129.00  

16189 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190.00  

16208 上海金都集团            450.00  

17016 上海电力公司 1,1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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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项目 2016 年度尚未确认收入，为了保证项目正常开展，项目负责人需预支一定金

额的备用金，用于项目正常运转。 

 

2、经核查，为避免形成任何形式的资金占用，柘中股份相关股东已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将上述备用金全额归还。 

 

 

二、对关联方上海奉贤燃机发电有限公司其他应收款事项的意见： 

应收关联方上海奉贤燃机发电有限公司 38.37 万元，系原上海柘中（集团）有限公司 2009

年形成的往来款余额，公司于 2014 年对原上海柘中（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时已全额计

提坏账准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一七年五月四日 




